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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資料蒐集、分析、訪談等過程，發現中共政府部門人事管理機構組

建的一些特殊性與運作問題。

（一）與先進各國、中華民國地區比較

　　中共基於社會主義政權（通稱為「列寧式政權」），係以黨管幹部原

則，並作為政府體系工作人員管理之取向，隨改革開放政策推動，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與深化，為強化政府效能，而引進制度化與競爭機制，

並組建國家公務員制度，同時相應設置人事機構，惟因本質設計與背景

發展之差異，其仍獨具特色。茲就我國與先進國家、台灣地區人事管理機

構的基本差異比較如表六—一：







（二）研究發現

　　中共人事機構之組設，經由前述分析，可知其建構有其特殊性，亦

有預設之要求，以及發展中面臨的問題，茲就研究發現析明如次：

１．建構特殊性

（１）意識形態與黨政關係堅持—以「黨管幹部」貫穿體制；強調社會主

義政治服務觀，並堅持「中國共產黨」主導地位。

（２）特殊生態環境的揭示—借鑑與國情並重：從而在維持建政基調上，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制度，其人事機構組織、職能運作能符實

際需要。

（３）著重工具面、管理面改革—強化效能、提升素質：期能經由人事機

構重組，能改善原有管理缺失，強化政府效能，提升政府能力，人員素

質方可不斷予改進、提高。

２．要求作用

（１）推動、實施國家公務員制度—經由國家人事機構之組建，以研擬、

貫徹國家公務員制度，期能解決過去效率不彰之弊端。

（２）合理劃分黨、政管理權限—使中央、地方各級黨委與政府部門對幹

部人事管理權限，依循「黨管幹部原則」與「黨政分開、政金分開和管人與

管事既緊密結合又合理制約之原則」進行，除高層人員或領導人外，其餘

在政府部門應有合理管理權限與適度分工，以免過度集權，影響人力運

用。

（３）管理機構組織合理化、職能明確化、運作法制化—使管理機構之職

能分部分、業務區分，均能有明確、可行依據，作為運作準則，同時制度

上應有完善規範可循。

３．發展關鍵

（１）政治體系開放化、多元化—有利監督渠道的拓展與發揮，競爭機制

獲得發展，人事管理機構運作始克朝正規化、常態化、穩定化發展。

（２）黨與意識形態的調整—為期現代化發展，中國共產黨地位變遷等

調整，意識形態內涵應有發展彈性，以強化政府部門執行、工作能力，並

防黨政不分之干擾與交叉之弊。否則，改革發展、制度推動之前景難料。

（３）法治運作的確立與鞏固—中共為能使人事管理穩定化，其法制運

作益形重要，「法治」已成為其當前建設之必然焦點，實不容忽略，當前

遭遇之問題，如素養不足、觀念不全、價值偏頗、法制欠缺等，均有待解決



反之，其形式主義依然存在，外在法制的研訂與推出，並無助問題之解

決。

（４）人事管理機構自主性與職能發展：中共政府部門各級人事機構如

要發揮立制功能與預期目標，必須使其獲致運作及決策，執行之自主性，

始克達致功績、效率之要求，同時藉由職能之完善與強化，將有助其預效

機制之逆轉；否則，流於執行、配合層次之工作，其績效與功能即難彰顯

（三）發展評估與比較

　　茲就中共政府部門人事機構之發展，予以評估、比較如次：

１．優點

（１）職能完整廣泛：中共各級人事機構之職能，除一般人事管理功能

外，尚包括機構編制、軍官轉業安置、國際交流合作等工作，同時更統攝

企、事業機構相關人事管理，暨博士後工作、專家甄拔及定居管理、勞資

關係等工作，其見其職能之廣泛與完整，有利其業務與改革之推動。

（２）層層節制推進政策：中共政治體系為黨政多軌道、多層次監督與運

作，其人事工作之推動亦然，雖因改革開放而有鬆弛跡象，惟此種全國

控制與統合管理，仍具相當作用。

（３）抽象概念具體化：意識形態及改革策略的具體化，同時透過傳播

訊息控制，使其步調與發展走向能循既定基調變遷調整。

（４）發展中的優點

１組織體系架構及職能粗具：中共在文革期間因頻繁政治運動，政府機

構迭遭破壞，難以發揮正常功能，改革開放後而有機構改革及人事機構

組建之議，其各級人事機構自一九八八年人事部組建後，組織與職能即

已逐步完成、調整，相對過去混亂情勢，就其體系架構、組織結構大抵已

具相當分工規劃與整合之效，且職能亦已明確化，對機構改革、幹部改革



相關工作並已逐步推動，對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建立、發展，有其助益。

２運作法制及管理不斷強化：中共過去並不重視法制，惟隨改革開放情

勢，國際互動密切，社會活動頻仍，必須建立法制常規，政府機構組設

亦然，以期能制度化、效能化運作，因此，其各級人事機構運作亦依此規

劃，而所據之常規準則，在法制上已漸次研訂，管理措施亦相繼提出，

對其運作、功能均有提升之作用，有利機構職能之發揮。

３黨政分工及自主管理漸次發展：自改革開放之後，政府職能與角色益

為重要，黨政部門及工作必須有所區隔，政府工作人員管理在「黨政分開

（工）」要求下，已開始分化，與改革開放前一體化情勢，確有相當差異

雖與先進國家仍難匹比。惟自主性相對提升，冀能強化人員工作效能，進

而提升政府職能。

４運作取向朝科學化、現代化、分類化發展：中共各級人事機構在管理職

能及所採模式中，人員管理必然分類化，管理觀念與水平必須現代化，

其具體運作必須科學化，始克因應時代、環境之發展，究其所採改革措施

確朝此等方向進行。

５高度集中轉向權力適度下放、分散：現代化社會重視分工、授權，以強

化管理能力，高度一元集中已非所需，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因事實需

要而有權力下放、分散之舉，將有助管理機能之健全、效能之提升。

２．缺失

（１）法制不健全不完備：就整體制度而言，中共人事法制及其制度發

展，仍常受領導人影響，甚或以其「言論」、「講話」為依據，與現代法制

形式、要求有相當落差，同時相關法制仍在擬議發展中。

（２）法制運作形式化、表象化：中共法制規定與運作，常表裹不一，流

於裝飾品，而未能落實於實際運作之上。

（３）黨支配角色仍居關鍵地位：就中共現實政治而言，共產黨仍堅持



政治領導，不願放棄其統治主導角色，並欲藉改革鞏固政權，以致人事

機構運作仍受制於黨組織部門，成為黨國體制中的執行工具。

（４）發展中相對缺失

１管理及組織未臻健全：中共人事管理機構之設置，常未盡合理，不僅

管理層次較多，內部訊息流通未盡暢順，各職能部門橫向聯繫溝通亦欠

佳；其內部結構對諮詢、培訓、員工關係協議、資訊等，或僅象徵設置，

或未設置，未能發揮積極作用。就管理層面而言，人事管理機構所能發揮

之功能，相當有限，其組織亦未盡符合時代發展需要。

２黨政雙軌管理，影響政府體系自主發展：中共人事管理體制，其於「黨

管幹部」社會主義體制，黨委常領導決策，政府機關據以執行，有關人事

政策、任免仍由黨委決定（或授權），人事機構難以依據需要自主規劃、

運作，阻礙人力資源有效運用。

３社會變遷轉型調適能力欠佳：中共各級人事管理機構，在管理觀念、組

織水平等本即未臻合理要求，在改革開放中其政治、經濟、社會等環境變

化，原應作相應調整，卻未能有效調整組織結構、管理職能，以適應時代

需要，致使必須進行改革重新組建。

４管理觀念、方法未能及時更新：中共政府部門人力規模龐大，其各級人

事管理機構及人員亦多，原有陳舊、過時之管理觀念、方法，仍常因循承

襲，現代管埋觀念與知識確有不足，處理業務能力、管理水準，均有待提

升。

５人員素質、相應設備均不符改革需求：中共各級人事管理機構，其工作

人員教育（文化）程度、管理能力與業務水準均較其他職能部門為低，而

資訊化、自動化等設備，應用能力亦顯落後，管理觀念方式之現代化、科

學化發展，亦較緩慢，影響效能提升。

６配套法規及相關法制規範仍未完善：中共各級人事機構之關係及其運



作法制規範，並未周延完備，國家公務員管理配套法規尚處逐步發展階

段，擬經由實踐推動而逐步調適改善，惟實際運作中滋生諸多問題，難

作徹底解決，此乃受限於環境、傳統所致，未來如要持續深化，必須進一

步檢視改進。

７未具超然獨立運作地位：中共政府部門各級人事機制，在強調「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之下，有高度政治傾向與要求，未能超脫於政治之外，

作客觀公正運作，同時在首長負責與整體考量狀況下，未有獨立行使之

權能，使其國家公務員之管理，難以功績化、中立化。

因而，中共政府部門各級人事機構之組建發展，有時順現勢、架構建立、

黨政分工、彈性管理等長處，卻囿於人員價值、法制政令、觀念方法、素質

能力等問題，必須進一步探索。

（四）綜合分析

１．從職掌及業務而言，中共各級人事管理機構職司廣泛，除一般考試、

錄用、任免、考核、工資、保險福利、退休退職、職位分類、獎勵、紀律、升降

等人事管理項目外，尚涉及機構改革、國家公務員以外其他對象之管理

（如流動調配、專家管理、軍官轉業安置）、直屬專業機構設置等事項，

在逐步朝向規範化、常規化、專業化、科學化發展過程中，已漸能順應時

代潮流，惟機構運作自主性、成員素質、決策監督機制等均有待強化，而

「黨管幹部」與「黨政不分」卻成為發展的核心議題。

２．從人事機構的組織類型而言，依前述分析，就「行政首長負責制」及

「部內制」設計，中共各級人事管理機構受黨主導的特殊部內制，為一職

能（業務）部門，其「幕僚制」與「權力機關」之雙重屬性，惟實質上「執

行」角色居多，而黨政不分，受黨的支配，難作積極性開展。

３．從各國發展趨勢而言，各國均設有專責性人事主管機關，作為行政

首長之人事幕僚機構，以統籌、規劃人事職能與業務，同時為應專業性人



事業務，設有此等專門人事管理單位（如文官考選委員會、國家行政學院

勞資關係局等）掌理其業務，至人事機構體制上，為能權責集中、迅速有

效，一般多採首長制為多，職能上則應與組織發展相對應，強化管理效

能，並結合幕僚制、功績制、專業化、永業與積極化等角色要求；中共大

致亦循上開趨勢發展，在其國務院之下設有人事部，行使人事行政職能，

以首長負責制運作，惟中共在黨管幹部原則下，黨決策、領導地位，卻有

礙其功績制、專業化的發展，雖其不斷借鑑西方有益管理經驗，卻因意識

形態及傳統政治的侷限，影響了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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